	台灣H6N1及其他禽流感病毒血清抗體研究調查計畫說明



計畫名稱：台灣H6N1及其他禽流感病毒血清抗體研究調查計畫
執行期間：103年1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
計畫執行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計畫主持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楊靖慧組長
計畫聯絡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蘇家彬醫師　      聯絡電話：02-23959825轉4022　
                                  施雲瑞研究助理    聯絡電話：02-23959825轉3666　
                                                    傳真：02-23570944
一、計畫目的
我國在2013年於中部某縣市發現全球首例人感染H6N1禽流感個案。H6N1禽流感病毒為普遍存在家禽間之低病原性禽流感病毒，但此感染個案並無任何禽類接觸史。此外，台灣首例H7N9流感境外移入病例在中國時亦無明確禽類接觸史。禽類相關工作人員健康亦未出現特別異常狀況。
禽流感病毒與一般季節性流感病毒不同，絕大多數並不會感染人類，為進一步釐清國內禽類相關從業人員之H6N1與其他禽流感暴露與感染之實際風險，並監測H6N1與其他禽流感病毒目前潛在流行狀況，本研究擬以過去禽類禽流感病毒感染發生地點為重點，採集該地禽類相關工作人員之血液檢體進行檢測，藉以推估台灣禽類相關從業人員禽流感病毒可能感染情形。

二、計畫內容
本計畫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問卷調查，大約需要花費5分鐘。問卷內容包括基本人口學資料、工作性質、家禽接觸狀況、季節性流感疫苗與人用A/H5N1疫苗接種史等。問卷調查過程會有一位訪員在旁協助，研究對象只要依照訪員的指示回答即可。
第二部份是抽血檢驗，將由訪員從研究對象的靜脈抽取約7 c.c.的血液檢體，作為後續進行禽流感病毒抗體分析。

三、研究對象
　　　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澎湖縣、及花蓮縣等縣市之養禽業者、電宰場工作人員、地方動物防疫單位工作人員、及養雞協會人員。本名單由農委會協助提供，包含下列對象：
（1） 養禽場：由民國93-102年間曾檢驗出H6N1及其他（如：H5N2）禽流感之養禽場及該場1-3公里內之養禽場名單中隨機抽樣選取。
（2） 地方動物防疫單位：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彰化縣動物防疫所、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及花蓮動植物防疫所。
（3） 屠宰場：發生場縣市之屠宰場及屠宰禽類係運自發生場鄉鎮之屠宰場。
（4） 養雞協會：各縣市養雞協會、養雞協會宜蘭服務處、養雞協會中彰服務處、養雞協會雲林服務處、養雞協會嘉南服務處、及養雞協會高屏服務處。
　　發生場及研究對象等資料均屬機密，不會公開或告知受試者相關訊息，以保護個人隱私。

四、訪視人員及時間
本計畫由本署各區管制中心同仁擔任訪員，本署已於5月開始依研究抽樣名單執行研究對象訪視及採樣，預計將於8月底前完成。

五、研究對象的益處與權利
　　研究對象提供的資料會幫助我國衛生及農業相關主管機關更加了解國內禽畜相關從業人員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情況及相關防治缺口，這可以協助我們日後訂定完善的防治計畫，保護全民健康。參加本計畫之所有檢驗費用將由本署支付，研究對象無須負擔任何費用，除此之外，在完成問卷與抽血後，研究對象可以獲得200元調查訪問費（禮物卡／商品卡）。

六、研究對象的隱私權
　　本試驗之目的僅供研究使用，結果數據除發表於科學性刊物外，不會對外公開。所有刊登出來的文章，也不容許出現任何可資辨認研究對象之資訊。本署將在法律所規範之程度內視研究對象之資料為機密，研究對象的姓名將被一個研究的編號取代，隱私也會被謹慎的保護。

七、檢驗結果告知
　　本研究將依受試者意願，提供檢驗結果，若受試者欲了解個人H6N1病毒抗體檢驗結果，請於同意書上填寫地址，將於計畫結束後以郵寄方式告知受試者。檢驗結果報告預計於9-10月寄送。





                                                        
